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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股票代码：600606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500号18楼

通讯地址：上海市雪野路928号上海地产集团大厦

联系电话：021-2077099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曲阳路561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928号15-18楼

联系电话：021-20770888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6号”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

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五、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等程序。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金丰投资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600606

绿地集团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产集团 指 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中星集团 指 上海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城投总公司 指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绿地集团职工持股会

、

职工持股会 指 上海绿地

（

集团

）

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上海格林兰 指

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系为吸收合并上海绿地

（

集团

）

有限

公司职工持股会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

2014

年

5

月

26

日

，

上海格林兰

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已通过吸收合并上海绿地

（

集团

）

有限公司职工

持股会的方式成为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

成为本次交易的交易

对方

天宸股份 指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创新资本 指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鼎晖嘉熙 指 上海鼎晖嘉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汇盛聚智 指 宁波汇盛聚智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珠海普罗 指 珠海普罗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国投协力 指 上海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格林兰投资 指

上海格林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系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

普通合伙人

（

GP

）

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即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

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

上海格林兰

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鼎晖嘉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

汇盛聚智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珠海普罗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上海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

限公司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

，

拟置

出资产由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

上海

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其中向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

限公司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在资产置换

后的剩余部分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资产置换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

限公司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

，

拟置

出资产由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其中向上海地产

（

集

团

）

有限公司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在资产

置换后的剩余部分

拟注入资产

、

拟置入资产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拟置出资产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其账面价值为上海金

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扣除全部负债后的净资产值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拟注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合称

资产承接方 指

指拟置出资产的承接方

，

为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主体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

》

指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

补偿协议

》

指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补

偿协议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交易基准日 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损益归属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易交割日止的期间

；

但是在实际计算该期间的损

益归属时

，

系指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上市公司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另行

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止的期间

期间损益 指 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内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瑞华

、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东洲

、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拟置入资产模拟财务报表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并经瑞华确认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模拟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

，

用以模拟假设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战略投资者的引进

（

股权融资约

117.28

亿元

）

以及现金分红

（

分红额约

25.89

亿元

）

相关事

宜的资产负债表情况

《

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

指

东洲出具的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

第

0306139

号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绿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

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

指

东洲出具的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

第

0354183

号

”《

上海金丰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置出资产上

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价值评估报告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77

号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情况说明：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

国有独资

）

注册地

：

上海市浦东南路

500

号

18

楼

主要办公地点

：

上海市雪野路

928

号上海地产集团大厦

法定代表人

：

冯经明

注册资本

：

42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10000000084577

税务登记证号码

：

310115744914438

经营范围

：

土地储备前期开发

，

滩涂造地建设管理

，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

旧区改造

，

廉租房

、

经济适用房

、

配套商品房投资建设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

，

实业投资

，

物业管理

。 【

企业经

营涉及行政许可的

，

凭许可证件经营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情况说明：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

上海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注册地

：

上海市曲阳路

561

号

主要办公地点

：

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

928

号

15~18

楼

法定代表人

：

周先强

注册资本

：

100,0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

310000000029652

税务登记证号码

：

310109132232057

经营范围

：

建设基地开发经营

，

房地产开发经营

，

自有房屋租赁

，

房产咨询

，

建筑材料

，

金属材

料

，

机电设备

，

建筑装潢

，

建材加工

，

技术咨询

，

附设分支机构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一）上海地产集团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冯经明 男 董事长

、

党委书记 中国 上海 无

薛宏 男 董事

、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陈晓平 男 董事

、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蔡顺明 男 董事

、

副总裁 中国 上海 无

孙荣乾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二）中星集团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周先强 男 董事长 中国 上海 无

蒋滨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是飞舟 男 董事

、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孙勇 男 副董事长

、

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黄志炜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汪洪斌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 无

辛卫东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何启菊 女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崔青 女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陈丽娅 女 监事 中国 上海 无

朱家龙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图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出资结构及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出资结构图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及关联企业

1、上海地产集团业务板块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海地产集团的业务板块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房地产板块

上海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10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55,588.28

房地产开发

36.36%

上海馨安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明馨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周馨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地产馨浦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地产馨虹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丰利居置业有限公司

25,000.00

房地产开发

60.00%

上海地产保障住房投资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

保障房投资建设运营

100.00%

其他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1,832.01

房地产综合服务

38.96%

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40,000.00

园区开发经营

65.00%

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35,000.00

园区开发经营

50.00%

上海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

90,000.00

贷款担保及服务

84.00%

上海市滩涂造地有限公司

10,000.00

滩涂促淤圈围

100.00%

上海地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经营管理

100.00%

上海至尊衡山酒店投资有限公司

50,000.00

酒店管理

50.00%

上海地产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农业投资经营

100.00%

上海地产明居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其他房地产活动

100.00%

上海地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酒店管理

100.00%

上海七彩汇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20,143.00

房产运营

100.00%

上海缤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35,015.00

房产运营

100.00%

上海市外事用房经营公司

600.00

外事用房经营管理

100.00%

2、中星集团下属主要企业及股权关系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星集团的业务板块及其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元

）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房地产板块

上海中星集团新城房产有限公司

1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中星集团振城不动产经营有限公司

1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中星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9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中星集团昆山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中星集团中星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

100.00

房地产中介服务

80.00%

上海中星虹达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无锡申锡房地产实业有限公司

5,0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上海中星集团宜兴置业有限公司

18,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湘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00

房地产开发

70.00%

上海安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上海硕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

房地产开发

52.00%

上海旗捷置业有限公司

5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上海全策房地产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上海闵润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房地产开发

95.00%

上海龙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0.00

房地产开发

95.00%

上海中星集团怡城实业有限公司

41.8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中星城镇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80.00%

上海中大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46.35%

上海地产曹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

50,0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上海中星城际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中星

（

扬州

）

置业有限公司

11,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天津星华府置业有限公司

105,000.00

房地产开发

70.00%

天津星华商置业有限公司

27,000.00

房地产开发

70.00%

天津星华城置业有限公司

165,000.00

房地产开发

70.00%

中星

（

昆山

）

城际置业有限公司

20,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上海星舜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

房地产开发

90.00%

上海星汇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

房地产开发

60.00%

上海春日置业有限公司

9,000.00

房地产开发

95.00%

上海中星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安徽中州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房地产开发

100.00%

吉林市海上置业有限公司

3,000.00

房地产开发

50.00%

上海住宅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

房地产开发

28.00%

上海侨建房地产有限公司

500.00

房地产开发

49.00%

上海松江新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0

房地产开发

20.00%

上海国际汽车城置业有限公司

50,000.00

房地产开发

50.00%

上海市绿地

（

集团

）

有限公司

827,226.02

房地产开发

9.84%

其他

上海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

80,000.00

其他未列明的金融业

15.00%

海通证券有限公司

822,782.00

证券经纪与交易

1.00%

上海中星广告装潢有限公司

60.00

广告业

100.00%

上海好饰家建材园艺超市有限公司

1,000.00

市场管理

52.00%

上海中星集团申城物业有限公司

1,170.00

物业管理

100.0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除金丰投资外上海地产集团直接持有中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36.36%的股份。

除上述情形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金丰投资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

换，拟置出资产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权在资产置

换后的剩余部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地产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星集团、上海城投总公司、上海格林兰持股比例较

为接近、且均不超过30%，上述股东中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单独对上市公司形成控制关系。 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绿地集团100%股权，转型成为国内房地产行业领军

企业，且同时具有房地产延伸行业及能源、汽车、金融等多元化业务作为辅助支撑，形成综合性大型产业

集团。

本次交易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充实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大大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另一方面，整体上市后，绿地集团可借

助资本市场平台，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推动力，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进

而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带来丰厚回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拟通过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持有金丰投资的股份外，信息披露义务

人暂时没有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金丰投资的股份或处置已拥有的股份。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上海地产集团持有上市公司201,958,120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8.96%；中星集

团未持有或控制上市公司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地产集团和中星集团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142,164,770股股票，占上

市公司总股本的25.82%。 其中，上海地产集团持有2,214,352,319股，占总股本的18.20%；中星集团持有

927,812,451，占总股本的7.6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整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组成：

（一）资产置换

金丰投资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

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置出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2013

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为218,742.22万元，评估值为221,321.91万元，增值

2,579.69万元，增值率为1.18%。

本次拟置出资产参照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221,321.91万元，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上市公司拟实施分

红2,125.11万元，本次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219,196.80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其中向上海地产集

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权在资产置换后的剩余部分。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资

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置入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2013

年12月31日，本次拟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6,673,205.00万元，较拟置入资产模拟财务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4,207,677.00万元的增值额为2,465,528.00万元，增值率为58.60%。

经协商，交易各方确定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673,205.00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5.64元/股，考虑到上市公司2012年

度利润分配情况、以及上市公司拟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金丰投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5.54元/股。

根据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及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11,649,834,296股，

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发行2,012,394,199股，向中星集团发行927,812,451股，向上海城投总公司发行

2,500,837,581股，向上海格林兰发行3,503,741,870股，向天宸股份发行278,343,754股，向平安创新

资本发行1,206,037,043股，向鼎晖嘉熙发行517,205,241股，向宁波汇盛聚智发行465,112,627股，向

珠海普罗发行122,071,374股，向国投协力发行116,278,156股。

三、《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4年3月17日，上市公司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签署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4年6月13日，上市公司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签署了《补充协议》。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拥有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本次交易的拟注入资产为全体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绿地集团100%股权。

（三）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确定。

根据东洲出具的《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和《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考虑到上市公司拟

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的价格为6,673,205.00万元，拟置出资产的

价格为219,196.80万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为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定价

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考虑上市公司2012年度分红、 及上市公司拟实施的

2013年度分红事宜确定，即5.54元/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四）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拟置入资产的

交易价格－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

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以下方式确定：向上海地产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上海

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的交易价格－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发

行价格，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的交易价格为：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上海地产集团持有

的绿地集团股权数额占绿地集团股权总数的比例。

根据拟置出资产和拟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总量为11,649,

834,296股，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发行2,012,394,199股，向中星集团发行927,812,451股，向上海城投

总公司发行2,500,837,581股，向上海格林兰发行3,503,741,870股，向天宸股份发行278,343,754股，

向平安创新资本发行1,206,037,043股， 向鼎晖嘉熙发行517,205,241股， 向宁波汇盛聚智发行465,

112,627股，向珠海普罗发行122,071,374股，向国投协力发行116,278,156股。

（五）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上海城投总公司、上海地产集团、中星集团、上海格林兰、天宸股份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

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平安创新资本、鼎晖嘉熙、宁波汇盛聚智、珠海普罗、国投协力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如因本次发行获得上市

公司股份时，其对用于认购股份的绿地集团股权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12个月（自该等股东在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登记为绿地集团股东之日起计算），则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

（六）期间损益归属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拟置出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

生的盈利由上市公司享有，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资产承接方承担。

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拟注入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运营所产

生的盈利由全体交易对方按其对绿地集团的持股比例享有，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全体交易对方按其对绿

地集团的持股比例以法律允许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

前述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确认。

（七）资产交割及股份登记

各方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上海市国资委等有权机构的要求以及上市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各自或共同办理本次交易相关报批、披露、登记、过户等法律手续。

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在获得全部批准、许可、核准、备案以及无异议函件等文件后，上

市公司应及时协助全体交易对方就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在上交所及登记结算公司

办理证券登记手续；上市公司应及时协助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拟置

出资产的变更登记手续。

（八）生效条件

1、 全体交易对方通过内部有权机构决议， 批准与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所有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签订；

2、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批准与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所有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协议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签订；

3、 标的资产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且评估结果经有权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备案；

4、 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事项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等相关有权政

府机构批准；

5、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包括中国证监会对全体交易对方因本次交

易触发的全面要约收购义务的豁免的核准（如适用）；

6、 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相关有权机构的审批、 许可或同

意。

（九）违约责任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

不及时、不适当履行协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包括附随义务），或违反其在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

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全体交易对方中的每一方责任独立分开，

其仅承担自身的违约责任（如有），而不应为其他任何股东的违约承担任何形式的责任。

协议任何一方未按协议之规定履行其义务，给其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的实际

经济损失。

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为本次

交易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券商费用、律师费用、差旅费用等。

四、《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2014年6月13日，上市公司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补偿方）签署了《补偿协议》。

（二）补偿安排

根据东洲出具的《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本次评估对拟置入资产总体上采用资产基础法，但对拟置

入资产中部分核心资产采用了市场比较法及收益法等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该等资产以下简称“相关分类

资产”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第三个会计年度（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当年作为第一个会计年

度）结束时，上市公司应当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分类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如相关分

类资产发生减值，补偿方将对上市公司以股份或现金的方式进行补偿。

1、若减值金额≤111.66亿+本协议签署日至补偿日之间绿地集团全部现金分红总金额，则该等减值

金额由绿地集团现有全体股东以股份或现金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任何一方如选择以股份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相

关分类资产期末减值额/每股发行价格×补偿方现持有绿地集团股权比例

任何一方如选择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金额＝相关分

类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方现持有绿地集团股权比例

2、若减值金额>111.66亿+本协议签署日至补偿日之间绿地集团全部现金分红总金额，则该等减值金

额等于（111.66亿+本协议签署日至补偿日之间绿地集团全部现金分红总金额）的部分由绿地集团现有

股东按该协议第1.2条的约定进行补偿，高出（111.66亿+本协议签署日至补偿日之间绿地集团全部现金

分红总金额）的部分由绿地集团2013年12月之前的原股东（即上海地产集团、中星集团、上海城投总公

司、上海格林兰、天宸股份）以股份或现金的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如该等原股东选择以股份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

（相关分类资产期末减值额-111.66亿-本协议签署日至补偿日之间绿地集团全部现金分红总金额）/每

股发行价格×该股东现持有绿地集团股权的比例/� 79.85%

如该等原股东选择以现金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应补偿金额＝（相关

分类资产期末减值额-111.66亿-本协议签署日至补偿日之间绿地集团全部现金分红总金额）×该股东

现持有绿地集团股权的比例/� 79.85%

3、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的，上市公司将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内，以人民币1.00元的

总价格对补偿方持有的应补偿股份进行回购并予以注销。

进行股份补偿时，如补偿方就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获得的股份有减持行为，而其未减持的股份

数量不足资产减值所要求的补偿数量，则补偿方以其未减持的股份补偿后，需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给上

市公司。

4、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的，补偿方应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的10个交易日内，将应补偿金额支付给

上市公司。

（三）违约责任

一方未履行或部分履行《补偿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对方造成损害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由

此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四）协议的生效

《补偿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并与双方签署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时生效；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解除或终止的，则《补偿协议》同时解除或终止。《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关于补偿的规定（包括该协议第五条“盈利补偿的原则性安排” ）如与

《补偿协议》有冲突或不一致的，以《补偿协议》的规定为准。

五、非现金资产（绿地集团）基本情况

（一）绿地集团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Greenland� Holding� Group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张玉良

注册资本：12,949,010,280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000000010345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105132206289

注册地址：上海市江苏路502号7楼

办公住所：上海市打浦路700号

邮政编码：200023

联系电话：021-53188666

传真：021-53188660

网址：www.ldjt.com.cn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绿化，仓储，房地产，出租汽车，日用百货，纺织品，物业管理，化工产品（除危险

品），建材，五金交电，建筑施工。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二）绿地集团的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绿地集团的股权结构如下：

（三）绿地集团的资产评估情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31日，绿地集团经瑞华会计师审核的模拟母公司报表资产总额17,712,

357.74万元，负债总额15,667,861.24万元，所有者权益2,044,496.50万元，经瑞华会计师审核的模拟合

并报表资产总额37,706,081.38万元， 负债总额32,095,045.46万元，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4,207,

677.45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绿地集团评估基准日资产总额22,343,513.0万元，负债总额15,670,308.0万

元，净资产6,673,205.00万元，相对模拟母公司报表所有者权益增值率为226.40%，相对模拟合并报表归

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率为58.60%。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绿地集团全部股东权益的价值为6,683,422.0万元， 相对模拟母公司报表所有者

权益增值率为226.90%，相对模拟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增值率为58.84%。 拟置入资产按照收

益法的评估值比成本法高出10,217.0万元，差异率为0.15%，差异不大。

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即绿地集团100%的股东权益在评估基准日2013年12月

31日的市场价值为6,673,205.00万元。

（四）绿地集团的财务数据

根据瑞华会计师出具的瑞华审字[2014]31100060�号审计报告，绿地集团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6,767,814.18 23,874,217.36 18,769,121.35

负债总额

32,070,682.05 20,740,789.72 16,253,629.09

所有者权益

4,697,132.13 3,133,427.64 2,515,492.2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3,293,773.65 2,515,663.94 1,857,516.22

项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25,218,185.62 19,856,151.23 14,786,410.11

利润总额

1,203,492.64 985,902.77 859,227.81

净利润

831,066.98 672,670.62 622,202.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8,511.34 687,642.92 561,669.46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

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不存在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

亦无在未来与上市公司间进行重大交易的计划或其他安排。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股份的转让限制及承诺

上海地产集团和中星集团承诺：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金丰投资股份自该等股份于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除上述承诺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金丰投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八、本次权益变动无附加条件、不存在补充协议、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

的情况

除《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补偿协议》的约定外,�本次权益变动无

其他附加条件,不存在协议双方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存在其他安排情况。

九、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批准程序及尚未履行的有关部门批准

（一）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4年3月1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议案，关联董事王文杰、张景载、滕国纬、刘

琦、何启菊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了表决。

同日，金丰投资与交易对方上海地产集团、中星集团、上海城投总公司、上海格林兰、天宸股份、平安

创新资本、鼎晖嘉熙、宁波汇盛聚智、珠海普罗、国投协力签署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4年6月13日，金丰投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

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补偿协

议>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杰、张景载、滕国纬、刘琦、何启菊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

了表决。

同日，金丰投资与上海地产集团、中星集团、上海城投总公司、上海格林兰、天宸股份、平安创新资本、

鼎晖嘉熙、宁波汇盛聚智、珠海普罗、国投协力签署了《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补偿协议》。

2014年6月30日，金丰投资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与绿地

集团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与绿地集团全体

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与绿地集团全

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议案。

（二）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手续

1、本次重组尚需获住房及土地管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无异议。

2、本次重组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3、其他可能的批准程序。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经自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最近6个月内，未有持有或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买卖金丰投资股票的行为。

中星集团董事长、绿地集团副董事长周先强的家属孙秋月存在买卖金丰投资股票的情形，具体情况

如下：

姓名 身份 变更日期 买卖方向 数量

（

股

）

孙秋月

中星集团董事长

、

绿地集团副董事长周先强

的家属

2013.2.4

买入

30,000

2013.2.5

卖出

30,000

孙秋月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其进行相关股票交易时未利用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任何内幕

信息。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上海地产集团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冯经明

2014年6月30日

二、中星集团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周先强

2014年6月30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及税务登记证；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身份证明文件；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地点

（一）查阅时间

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

（二）查阅地点

名称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查阅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雪野路

928

号

11

楼

联系人

：

包永镭

、

李雪琳

联系电话

：

021-20770666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金丰投资 股票代码

6006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注册地

上海市浦东南路

500

号

18

楼

上海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上海市曲阳路

561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 市 公 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

可

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201,958,120

股

持股比例

：

38.96%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3,142,164,770

股

持股比例

：

25.82%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 前

6

个 月 是 否 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减持时是否存

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

未解除公

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 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

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冯经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上海中星（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周先强

2014年6月30日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丰投资

股票代码：600606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通讯地址：上海市永嘉路18号

联系电话：021-64338222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6月3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内部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其公司章程或内

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在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

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

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重组尚需获住房及土地管理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无异议。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取得中

国证监会批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

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决策机构全体成员及信息披露人一致行动人共同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的含义如下：

本报告书

/

报告书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

金丰投资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股票代码

：

600606

本公司

、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上海城投总公

司

、

城投总公司

指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绿地集团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地产集团 指 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

中星集团 指 上海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平安创新资本 指 指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绿地集团职工持股会

、

职工持股会 指 上海绿地

（

集团

）

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

上海格林兰 指

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系为吸收合并上海绿地

（

集团

）

有限

公司职工持股会而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

。

2014

年

5

月

26

日

，

上海格林

兰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已通过吸收合并上海绿地

（

集团

）

有限公司职

工持股会的方式成为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东

，

成为本次交易的交

易对方

天宸股份 指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鼎晖嘉熙 指 上海鼎晖嘉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汇盛聚智 指 宁波汇盛聚智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珠海普罗 指 珠海普罗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国投协力 指 上海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格林兰投资 指

上海格林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系上海格林兰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的

普通合伙人

（

GP

）

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即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

中星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

上海格林兰

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上海市天宸股份有限公司

、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

本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鼎晖嘉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

汇盛聚智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珠海普罗股权投资基金

（

有限合

伙

）、

上海国投协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

限公司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

，

拟置

出资产由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

上海

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购买其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其中向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

限公司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在资产置换

后的剩余部分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资产置换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

限公司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

，

拟置

出资产由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发行

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

，

其中向上海地产

（

集

团

）

有限公司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在资产

置换后的剩余部分

拟注入资产

、

拟置入资产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

拟置出资产 指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

其账面价值为上海金

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扣除全部负债后的净资产值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拟注入资产与拟置出资产的合称

资产承接方 指

指拟置出资产的承接方

，

为上海地产

（

集团

）

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第三

方主体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

》

指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

《

补偿协议

》

指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补

偿协议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

交易基准日 指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损益归属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交易交割日止的期间

；

但是在实际计算该期间的损

益归属时

，

系指自评估基准日起至上市公司与绿地集团全体股东另行

协商确定的标的资产交割审计基准日止的期间

期间损益 指 标的资产在损益归属期内产生的盈利或亏损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

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瑞华

、

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东洲

、

东洲评估 指 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拟置入资产模拟财务报表 指

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并经瑞华确认的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的模拟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

模拟合并资产负债表

，

用以模拟假设

2013

年

12

月

31

日绿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完成战略投资者的引进

（

股权融资约

117.28

亿元

）

以及现金分红

（

分红额约

25.89

亿元

）

相关事

宜的资产负债表情况

《

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

指

东洲出具的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

第

0306139

号

”《

上海金丰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绿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

《

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

指

东洲出具的

“

沪东洲资评报字

[2014]

第

0354183

号

”《

上海金丰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置出资产上

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价值评估报告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77

号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00�号

主要办公地点：上海市永嘉路18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20,405,939,000�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310115000002456

税务登记证号码：310043132211037

法定代表人：蒋耀

联系电话：021-64338222

联系传真：021-64339222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投资，项目投资、参股经营、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

营，建筑和装饰材料，设备贸易，实业投资

经营期限：不约定期限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情况

上海市国资委是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唯一出资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

城投总公司隶属于上海市国资委，拥有2家上市公司和23家直属单位、是一家专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

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的国有大型投资产业集团。 主要业务为路桥、环境、水务以及房地产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6,251,059.25 33,316,676.95 30,331,316.99

总负债

20,788,629.39 18,711,615.55 17,217,136.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3,903,122.02 13,090,185.80 11,858,044,32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总收入

1,597,880.27 1,569,219.15 1,413,867.16

营业利润

167,090.93 185,486.77 116,880.85

利润总额

182,847.21 181,926.96 167,607.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900.90 56,555.22 66,840.76

四、最近5年之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诉讼及仲裁事项

最近5年之内，本公司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

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国有独资企业，不设董事会。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的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蒋耀 男 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否

沈希明 男 党委书记 中国 上海市 否

陆建成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否

王志强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否

韩金华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否

刘 强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上海市 否

叶华成 男 总工程师 中国 上海市 否

朱宁宁 男 监事 中国 上海市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之内未曾受过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亦未曾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而接受过处罚。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的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直接持有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649，证

券简称：城投控股）45.61%股份和上海阳晨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900935，证券简称：阳晨B股）

56.83%股份，通过城投控股间接持有西部证券股份（城投控股持有西部证券25.58%股份）。 除上述情形

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以上权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通过本次交易,金丰投资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

换，拟置出资产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权在资产置

换后的剩余部分。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海地产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星集团、上海城投总公司、上海格林兰持股比例较

为接近、且均不超过30%，上述股东中没有任何一个股东能够单独对上市公司形成控制关系。 本次交易完

成后，上市公司将成为上海市国资系统中的多元化混合所有制企业。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拥有世界500强企业绿地集团100%股权，转型成为国内房地产行业领军

企业，且同时具有房地产延伸行业及能源、汽车、金融等多元化业务作为辅助支撑，形成综合性大型产业

集团。

本次交易旨在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充实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大大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另一方面，整体上市后，绿地集团可借

助资本市场平台，为企业后续发展提供更为强劲的推动力，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进

而为上市公司的股东带来丰厚回报。

二、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计划。

城投总公司因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金丰投资股份自股份于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登记至名下

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

三、权益变动的决策及批准情况

2014年3月17日，金丰投资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绿地集团全体股

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014年6月9日，城投总公司党政联席会作出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绿

地集团股东进行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2014年6月13日，金丰投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14年6月30日，金丰投资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由董事会提交的《关于公司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与绿地

集团全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与绿地集团全体

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关于与绿地集团全

体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上海金丰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议案。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情况

本次收购前，上海城投总公司未持有或控制金丰投资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上海城投总公司将持有上市公司2,500,837,581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20.55%。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方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由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部分组成：

（一）资产置换

金丰投资以全部资产及负债与上海地产集团持有的绿地集团等额价值的股权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

由上海地产集团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主体承接。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以2013年

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置出资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并采用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2013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为218,

742.22万元，评估值为221,321.91万元，增值2,579.69万元，增值率为1.18%。 本次拟置出资产参照资产

基础法的评估值221,321.91万元，考虑到评估基准日后上市公司拟实施分红2,125.11万元，本次拟置出

资产的交易价格为219,196.80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金丰投资向绿地集团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绿地集团股权，其中向上海地产集

团购买的股权为其所持绿地集团股权在资产置换后的剩余部分。 根据东洲评估出具的《拟置入资产评

估报告》，以2013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拟置入资产的价值进

行评估，并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次拟置入资产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值为6,673,205.00万元， 较拟置入资产模拟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账面值4,207,

677.00万元的增值额为2,465,528.00万元，增值率为58.60%。

经协商，交易各方确定拟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673,205.00万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5.64元/股，考虑到上市公司2012年

度利润分配情况、以及上市公司拟实施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金丰投资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为5.54元/股。 根据拟注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及发行价格计算，本次

发行股份总量为11,649,834,296股，其中向上海地产集团发行2,012,394,199股，向中星集团发行927,

812,451股，向上海城投总公司发行2,500,837,581股，向上海格林兰发行3,503,741,870股，向天宸股

份发行278,343,754股，向平安创新资本发行1,206,037,043股，向鼎晖嘉熙发行517,205,241股，向宁

波汇盛聚智发行465,112,627股，向珠海普罗发行122,071,374股，向国投协力发行116,278,156股。

三、《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及签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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